关于《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关于税务

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的解读

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制定了《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关于税务机构改革有关事项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就《公告》内容作出解读如下：

一、《公告》的生效日期以及适用对象

根据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工作部署，省、市、县三级新税务机构将分级挂牌。《公告》是对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以下简称“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后的有关事项的明确。即，鞍山市税务局于2018年7月5日挂牌，《公告》自2018年7月5日起施行；挂牌后，仅鞍山市税务局要按照《公告》规定执行，此时，县（市）区税务机关尚未挂牌，因而不适用《公告》。

二、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后，办公场所及联系电话如何变化？

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宣告一个新的机构组建，办公地址及联系电话随之发生改变。新组建的鞍山市税务局，办公地址为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二一九路50号，邮政编码：114001，联系电话：0412-5588077;设鞍山市税务局园林路办公区，办公地址为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园林路138号，邮政编码：114001，联系电话：0412-5551168。

三、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后，税务行政执法主体如何变化？ 

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即意味着税收执法主体发生改变。《公告》明确挂牌后要以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名称开展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鞍山市税务局要启用新的行政、业务印章，原鞍山市国家税务局、鞍山市地方税务局机关的行政、业务印章停止使用；二是鞍山市税务局涉及的相关证书、文书、表单等要启用新的名称、局轨、字轨和编号。

四、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后税费业务如何衔接？

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后，将承继原鞍山市国家税务局、鞍山市地方税务局机关税费征管的职责和相关工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原鞍山市国家税务局、鞍山市地方税务局机关已作出的行政决定、出具的执法文书以及签订的各类协议继续有效。以审批的延期缴纳税款业务为例，原鞍山市国家税务局或鞍山市地方税务局机关审批的可延期缴纳的税款，在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后，该审批的事项仍处于有效期的，则依法继续有效。

（二）原鞍山市国家税务局、鞍山市地方税务局机关已受理但尚未办结的事项，由鞍山市税务局继续办理。以核销死欠税款为例，原鞍山市国家税务局或鞍山市地方税务局机关在挂牌前受理了纳税人核销死欠税款申请的，挂牌后，由鞍山市税务局为纳税人继续办理。

（三）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以及其他行政相对人已取得的相关税务证件、资格、证明继续有效。

五、鞍山市税务局如何为纳税人办理税收业务？

挂牌后，原鞍山市国家税务局、鞍山市地方税务局机关的金税三期核心征管子系统仍需要并行一段时间，为确保相关涉税费事项能够有序运转，《公告》明确，鞍山市税务局对税费征收、行政许可、减免退税、税务检查、行政处罚、投诉举报、争议处理、信息公开等涉税事项，在新的规定发布施行前，暂按原规定办理，但统一以国家税务总局鞍山市税务局名称对外开展工作。

六、对鞍山市税务局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如何申请行政复议？

行政相对人等对鞍山市税务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辽宁省税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七、如何理解“相同资料只需提供一套”“同一事项只需申请一次”？

鞍山市税务局对税费征收等事项暂按原规定办理，纳税人办理原鞍山市国家税务局、鞍山市地方税务局机关同一税收业务事项，如财务会计制度及核算软件备案、合并分立情况报告等，可能出现重复报送、多头办理的问题。为解决该问题，《公告》明确，纳税人在鞍山市税务局办理涉税事宜时，相同资料只需提供一套，同一涉税事项只需申请一次。

八、纳税人领用的发票和在用税控设备在挂牌后能否继续使用？

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后会启用新的发票监制章。原由鞍山市国家税务局监制的各类通用发票和印有企业名称的发票，在2018年12月31日前可以继续使用。纳税人在用税控设备可以延续使用，不需要重新购买。

九、税务机关已印制的税收票证在挂牌后能否继续使用？

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后会启用新的税收票证式样。挂牌前已由原鞍山市国家税务局、鞍山市地方税务局机关统一印制的税收票证在2018年12月31日前可以继续使用。需要说明的，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印制的税收票证不存在挂牌前后变化的问题，因此《公告》明确，由国家税务总局统一印制的税收票证，在2018年12月31日后仍然继续使用。

十、税务机关已制发的税务检查证件在挂牌后能否继续使用？

鞍山市税务局挂牌后会启用新的税务检查证件。原鞍山市国家税务局、鞍山市地方税务局机关制发的尚在有效期内的税务检查证件，在2018年12月31日前可以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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